
4/4/2018 国办发文：支持创新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-中国法院网

https://www.chinacourt.org/article/detail/2018/03/id/3253687.shtml 1/1

首页 >新闻 > 时政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
2018-03-30 20:08:45 | 来源：新华社
  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
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。

  
  《若干意见》要求，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为指导，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、扩大开放，支持创新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
证券上市，助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
革、动力变革。

  
  《若干意见》提出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。
试点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为引领，坚持依法合规，稳步有序推进，切实防控风险等原则。试点企业
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、掌握核心技术、市场认可度高，属于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
软件和集成电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且达到相当规模的
创新企业。

  
  《若干意见》明确，试点企业可以在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，对试点涉及的相关发行条件、
审核程序、信息披露、投资者保护及法律责任等事项做出了安排。

  
  《若干意见》明确，试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发行条件。试点企业
在中国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应符合以下基础制度安排：基础证券发行人在境外发行的基础证券由存托
人持有，并由存托人在境内签发存托凭证；基础证券发行人应符合证券法关于股票等证券发行的基
本条件，参与存托凭证发行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，并按规定接受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监督管
理；存托人应按照存托协议约定，根据存托凭证持有人意愿行使境外基础证券相应权利，办理存托
凭证分红、派息等业务；存托人资质应符合证监会有关规定；存托凭证持有人依法享有存托凭证代
表的境外基础证券权益，并按照存托协议约定，通过存托人行使其权利；存托协议应约定因存托凭
证发生的纠纷适用中国法律法规规定，由境内法院管辖。

  
  《若干意见》强调，各地区、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大工作力度，
确保试点依法有序开展。证监会要加强与各地区、各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，稳妥推动相关工作，完
善相关配套制度和监管规则，加强市场监管、投资者教育和跨境监管执法合作，依法严肃查处违法
违规行为，监督试点企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督促中介机构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切实保护投
资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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